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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

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—2020年）》，以及国务院《能源发展战略

行动计划（2014—2020年）》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新规划》等提

出的任务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

重点专项，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0年度项

目申报指南。

本专项总体目标是：与已有核能项目相互衔接，瞄准国际发展

前沿，围绕核安全科学技术、先进创新核能技术两个方向，开展核

能内在规律与机理研究，突破“瓶颈”与关键技术，开展前瞻性、

创新性研究，从基础研究、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到规模化验证全

链条布局，解决制约自主化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，推动我国核

能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创新，促进向核能强国的跨越。

本专项重点在核安全科学技术、先进创新核能技术 2个创新

链（技术方向），共部署 9个重点研究任务。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

（2018—2022年）。

2018—2019 年本重点专项在 2 个技术方向已经启动实施 13

个项目。按照全链条布局、分步实施、重点突出的原则，20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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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在 2个技术方向启动 9~12个项目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1.455

亿元。基础研究类项目经费以中央财政经费为主，共性关键技术

类项目鼓励企业参与。

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进行。2.2

创新型可移动小型核反应堆技术和 2.3创新型固定式小型核反应

堆技术，两个方向瞄准国际最前沿，支持全新概念的创新研究，

通过新概念研究带动技术创新，引导核能技术向国际并跑、领跑

跨越，每个方向拟支持项目数 3项，且必须为完全自主创新，没

有获得过国家财政支持的设计方案；除此之外，拟支持项目数均

为 1~2项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

全部考核指标。基础研究类项目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

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；其他类项目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

数不超过 5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

人，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。

指南中“拟支持项目数为 1~2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下，

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

同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。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

支持的方式，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

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

1. 核安全科学技术

1.1 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系统性能研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研究严重事故下气溶胶迁移与热力学现象，如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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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壳内气溶胶去除及缝隙滞留研究等；研究安全壳失效机理，特

别是安全壳贯穿件等薄弱环节；开展安全壳内热力和结构试验与

数值分析，评价安全壳包容能力；研究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的释热

与减压新技术，研发新型高效过滤排放技术；研发先进的严重事

故下安全壳系统性能综合分析软件，并进行综合试验验证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气溶胶行为的实验数据库和机理模型；形成

一套安全壳结构的分析评价方法，给出安全壳失效概率曲线和结

构分析评价规范（建议稿）；在容尘量 1吨的条件下，过滤排放气

溶胶去除效率≥99.99%、元素碘去除效率≥99.9%、甲基碘去除效

率≥85%；开发一套完整的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系统性能综合分析程

序，程序至少包括安全壳内热力行为、核素迁移、氢气行为、力

学行为等模型，与综合试验结果比，计算误差不大于 20%；综合

试验实施规模能够满足大空间模拟要求。

实施年限：3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2:1。

1.2 核电站重要设备部件先进智能老化监检测技术开发与验

证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核电站核安全重要设备与部件的服役老化与

退化行为，研发先进监检测装置和智能系统，开展老化状态和结

构完整性方面先进智能监检测技术的开发与验证，研究对象至少

包括：反应堆压力容器辐照监督试样先进复用技术、堆内构件紧

固螺栓先进智能检测技术、一回路不锈钢部件热老化状态和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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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性先进监检测技术、核电管道先进检测和智能成像技术、混

凝土老化状态和结构完整性先进监检测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RPV辐照监督复用试样自动测试装置和智能分析

系统，高注量快中子辐照后性能验证的样品有效比提升至 70%以

上；堆内构件紧固螺栓水下自动检测装置和智能分析系统，性能

验证重复定位精度优于±0.5mm，对不大于 20%截面积损失的缺陷

完成快速检测与智能分析；适用于 5mm~100mm壁厚金属焊接接

头和高密度聚乙烯管道熔接接头的核电管道先进检测装置和智能

成像系统，性能验证检出率至少 95%；一回路不锈钢部件和混凝

土老化状态和结构完整性先进监检测装置和智能分析系统，性能

验证精度≤6%。

实施年限：3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2:1。

2. 先进创新核能技术

2.1 高温气冷堆超高温特性研究与实验验证研究（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开展第四代超高温气冷堆的反应堆物理和热工水

力特性，以及超高温运行的关键技术研究。至少包括超高温气冷

堆反应堆物理、热工和运行特性研究，氦净化及其再生系统、一

回路绝缘密封部件、一回路关键材料等超高温运行性能分析，以

及超高温运行模拟仿真技术研究，并完成运行实验验证；开展商

业规模中间换热器组件的研究，包括商业中间换热器模块与超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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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气冷堆、工艺热利用等回路耦合特性的研究，商业规模中间换

热器组件的初步设计及关键部件制造技术研究。

考核指标：堆芯出口设计温度达到 950℃，实验验证的堆芯出

口温度达到约 850℃；商业规模中间换热器组件换热功率不低于

10MW。

实施年限：3年

经费配套：自筹经费总额与中央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:1。

2.2 创新型可移动小型核反应堆技术（基础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面向海陆空移动式电源或动力装置的应用场景，

开展各种新概念、新原理创新型小型核反应堆研究。支持 3种超

长寿期、固有安全、机动性强、智能与自主控制、不同原理与形

式的小型移动式核反应堆概念设计。结合特定应用场景的需求分

析，重点开展创新型核反应堆设计和创新型能量转换方式研究，

开展安全性、经济性、环境友好性分析，并论证关键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完成满足应用场景需求的 10MWe以下核反应堆堆

芯设计、屏蔽设计和能量转换系统设计，完成关键技术论证，建

立数值模拟平台；堆芯寿期不少于 3000等效满功率天，无需场外

应急，放射性物质外泄概率低于 10-7/堆年，自主控制水平满足应

用场景对于机动性的要求，屏蔽设计满足运行和移动过程中人员

与设备的辐射安全剂量标准，重量和体积满足可移动应用场景限

制；完成技术方案、系统和设备配置可行性研究，瞬态与事故分

析研究及关键技术论证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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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年限：3年

经费配套：全部来自于中央财政经费。

2.3 创新型固定式小型核反应堆技术（基础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面向不同场景、不同用途，开展各种新概念、新

原理创新型固定式小型核反应堆探索研究。支持 3个系统简化、

固有安全、智能与自主控制、不同原理与形式的创新型小堆研究，

电功率范围为 100kWe至 100MWe或热功率范围在 300MWt以内，

设计寿命 40~60年；要具有体积小、建造工期短、非能动固有安

全性等特点；适宜于建造在恶劣气候、偏远环境或者地下；取消

场外应急；开展反应堆设计、高效能量转换系统方案研究，开展

安全性、经济性、环境友好性分析，论证关键技术，开展新型核

动力概念设计研究。

考核指标：完成相应应用场景新型核反应堆概念设计，完成

关键技术论证，建立虚拟仿真模型；其固有安全性能、智能与自

主控制水平、重量、体积和寿命满足相应应用环境；完成技术方

案、系统和设备配置可行性研究，完成安全性研究报告及第三方

评估。

实施年限：3年

经费配套：全部来自于中央财政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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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

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

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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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

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自筹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、项目实施周期、项目下

设课题数及参与单位总数等符合指南要求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朱卫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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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核安全与先进核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

1 张志俭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教授/副校长

2 孙礼亚 中国核工业集团 研究员/副主任

3 牛风雷 华北电力大学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/副院长

4 杨 堤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研究员/副总工

5 吴宏春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授

6 王 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

7 陈华平 中广核工程公司 研究员/所长

8 蔡翔舟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 研究员

9 郭治军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

10 童节娟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教授/副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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